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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 约 保 函

我行编号:41oo0LG1如0075

开立日期:zO14年在月在日

致: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称
“
受益人

”
)

地扯: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218号3601室

鉴于湖南胜景山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申请人

”)、上海唐皇投资

有限公司与受益人于⒛13年10月⒛ 日及⒛13年11月19日签订了《上海国际

酒业交易中心国产收藏类酒品发售、承销协议》(协议编号:国际酒业⒛131O⒛)

及 《上海国际酒业交易中心国产收藏类酒品发售、承销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

编号:国际酒业zO131I19)(以下简称
“
合同

”)。

t 叉鉴于受益人在上述合同中要求申请人提交银行履约保函,作为申请人正确

和忠实地履行合同项下规定义务的担保。我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道娟6号(以下简称 “我行
”)同意为申请人出具此

不可撤销的见索即付履约保函。

我行保证在收到受益人签署的声明申请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书面索赔通

知纸质原件后,凭本保函正本原件在十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支付累计总额不超

过RMBd9,0O0,000(大写人民币肆仟玖佰万元整)的款项,而不要求受益人出具证

明或说明背景、理由。

本保函自签发之日起生效,至⒛14年11月21日止失效 (有效期)。本保函

项下的任何书面索赔通知纸质原件及索赔时需提交的本保函正本原件必须在本

保函有效期内我行营业时间结束前送达我行上述地址。

未经我行书面同意,本保函不可转让,我行对除受益人之外的任何第三方不

承担担保责任。

本保函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本保函履行期间,如发生争议、纠纷,
·
各当事人首先应协商 诀时,可诉讼于受益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

担保银行:

有权签字人

日期 :2014年


